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鉴 定 结 项 审 批 书

项目批准号                               
项目类别                               
学科分类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6年3月修订

声     明

本申请鉴定结项的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享有宣传介绍、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力，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特此声明。

成果是否涉及敏感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是□否□

成果是否涉密： 是□ 否□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适用于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鉴定结项申请。

二、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如实地填写表内栏目。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可空白；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项上划圈或打“√”。

三、“主题词”栏需填写反映成果内容的4个以内关键词。

四、如有其他不明白的问题，请与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0771—8808658。
一、数据表

	鉴定结项成果名称
	1.

	
	2.

	主    题    词 
	
	
	
	

	预期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
	

	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实际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鉴定时间
	 年 月 日

	成  果  字  数
	万字
	是否计划出版
	
	计划出版时间、出版社
	

	获奖情况
	

	转摘、引用情况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学   历
	
	学   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手机）

                                  （宅）
	E-mail
	

	
	博士论文名称
	
	论文通过时间
	

	
	博士后

报告名称
	
	出站时间
	

	
	项目以何为基础申报
	A.博士论文     B.博士后报告    C.以上都不是

	课

题组

主

要

成

员
	姓    名
	单      位
	职称
	承担任务

	
	
	
	
	

	
	
	
	
	

	
	
	
	
	

	
	
	
	
	

	
	
	
	
	

	
	
	
	
	

	
	
	
	
	

	
	
	
	
	


注：课题组主要成员按成果(计划)出版或发表时的实际署名顺序填写。
二、总结报告

	    主要内容提示：1.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2.成果研究内容及方法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3.资料收集和数据采集情况；4.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5.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3000字左右。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栏可加页。

三、课题组的主要阶段性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作  者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或发表刊物及刊物年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课题组的主要阶段性成果，请按项目负责人、课题研究任务主要承担者、课题组一般成员的顺序填写。可加行、加页。

    （2）须如实填报阶段性成果的名称、作者、发表刊物及期数等相关情况，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行为，视情况作出严肃处理。

    （3）主要阶段性成果的重要转摘、引用和应用情况可加页说明。

四、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

1．“最终成果简介”是结项的必需材料，供介绍、宣传、推广成果使用。

2．简介内容包括：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略写）；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详写）；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略写）。

3．简介内容应由项目负责人撰写；文章标题自拟，内容要层次清楚、观点明晰、用语准确、文风朴实，要有实质性内容，并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得简单排列篇章目录；成果形式为专著的4000字左右，研究报告、论文集等3000字左右。具体格式参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年度项目成果简介”。

4．文章开头应注明项目负责人姓名和工作单位、项目批准号、项目名称、最终成果形式和名称、课题组主要成员。




五、申请免于鉴定的理由

	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可以申请免于鉴定。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六、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名单

	课题组可根据成果研究内容，提出可能影响评价公正性的专家回避鉴定本成果，但要说明理由；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人数不得超过3人。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建议回避鉴定的理由

	
	
	
	

	
	
	
	

	
	
	
	


   注：本栏可加页。

七、项目研究经费决算表

	批准经费：
	万元
	实拨经费：       万元

	请如实填写以下细目（没有可不填），同时附上由所在单位财务管理部门打印的经费开支明细账。

（开支范围规定详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费用

类别
	开支范围
	决算数
	支出内容说明

	直接费用
	业务费
	
	

	
	劳务费
	
	

	
	设备费
	
	

	
	其他直接费用
	
	

	间接费用
	管理费用
	
	

	
	绩效支出
	
	

	
	其他间接

费用
	
	


	剩余经费
	已拨剩余经费：  万元
	剩余经费支出计划（请详细列支，将以此作为划拨剩余经费和检查剩余经费使用情况的主要依据）

	
	未拨剩余经费：  万元
	


注：项目研究经费不含项目研究成果鉴定费；项目研究成果鉴定费由自治区社科工作办统一支付。

	为确保拨付预留经费的安全性和准确性，请务必填写您单位现使用的账户：

户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行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财务部门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八、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审核事项：1.成果有无政治导向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2.获奖情况和转摘、引用情况是否属实。3.填报的阶段性成果是否在项目研究期间完成，与项目研究主题有无直接联系，信息是否属实。4．最终成果的形式和内容是否符合预期研究目标，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是否规范。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项目，结项成果是否在原文基础上有实质性修改。5.经费使用是否属实合理。
                                         审核人（签字）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